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8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40017862號
訴願人：李o勳               南投縣oo鄉oo巷o-o號
訴願人：李o仲               南投縣oo鄉oo巷oo號
代理人：毛o珺               台中市oo區o路o街oo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駁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1月15日南駁字第000066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民國113年9月6日以原處分機關南普資字第81490號、815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就南投縣oo鄉oo段ooo地號、第ooo地號、第ooo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有補正事項，以113年9月18日南埔字第299號補正通知書通知訴願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補正；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於審查期間以113年11月7日台財產中投二字第11325027180號函提出異議，因不適用民法時效取得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乃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1點、第3點第4款、第15點及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以113年11月15日南駁字第000066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提出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一)土地管理機關偽造文書，不實陳述該南投縣oo鄉oo段ooo地號土地(重測後為oo段ooo地號)租賃事實。(二)原處分機關113年4月18日南普資字第81490號土地登記申請審查後，縱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異議，仍應按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59條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實施訪查，及調查有「無租賃事實」，且訴願人申請時所附切結書其主張完成時效之期間與事實相符，此有訴願人前揭申請書及其所附相關資料、原處分機關受理地上權登記案相關資料影本附卷可稽，事實已臻明確系爭土地自符合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原處分機關無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絕對法律保留理由、或相對理由駁回該申請。(三)參照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279號民事判決意旨、83年台上字第3252號判例意旨，訴願人行使地上權登記請求權，竟原處分機關無為調查，且該oo段ooo地號土地事實無租賃契約，而以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規定駁回，且無按土地法第59條第2項予以調處，有違背程序，訴願人依法自得請求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申請登記。(四)參照司法院釋字第488號解釋，本案係祖父李o川、父親李o月即在oo段ooo地號土地自35年落戶籍務農、生活、養育我們成長居住至今(有卷內：房屋稅籍證明、日據時代戶籍謄本、四鄰證明、62年、65年、72年、101年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照圖等)。再按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2項後段規定，參釋字第772號立法院增訂「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2立法意旨，事實我父親自民國八十幾年即開始向南投分處(管理機關)申請讓售至今，公務員濫權一會說我家無坐落於oo段ooo地號土地上(有公文可稽)，一會又說我家有，且事實ooo地號是無契約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112年2月20日台財中投二字第11225007000號要退回十年不當得利予我方(民法179條)，顯見公務員違反法律(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2、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違反禁反言原則，國產署南投分處公務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至第10條及國產法第52條之2，違反「自我拘束當事人主張權利或法律上地位時，不得與其行為互相矛盾，破壞正當信賴」；事實國產署業按行政程序法要退申請人，十年不當得利。再論土地管理機關國產署112年2月20日函已諾無契約，申請人之正當信賴係oo段ooo地號自始無承租契約存在。足證我方公然、和平、繼續占有二十年以上事實已臻明確。oo鄉oo段ooo地號(當時政府有承諾建地除起來，日後放領承諾)，詎地政機關於民國61年總登記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我方自民國35年至113年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居為至今，故請求登記地上權為所有人(民法第769條規定)。國財署提訴願外第三人訂租賃契約其不動產門牌為：「南投縣oo鄉oo巷o-o號」，李o勳申請占用南投縣oooo段oo地號建築物不動產門牌為：南投縣oo鄉oo巷o-o號」；倘原處分機關主張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駁回「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事實本案李o勳占用oo段ooo地號達二十年以上，與國產署自始無發生爭執、及第三人「南投縣oo鄉oo巷o-o號」權利人等，皆無生權利爭執，且亦無不能分割辦理地上權法律障礙。(五)退萬言之：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業經司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案。地上權就效益言，屬用益物權；就性質言，屬限制物權。此種用益性限制物權須於「他人土地」上有其存在，為民法維持物權秩序之鐵則，為民法第831條、第772條及第769條規定，且本案對公益無妨礙，原處分機關應依法准予地上權登記，故駁回理由以無事實不存的想象，已對人民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的權利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有違法律保留原則。可稽無原處分機關所稱有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另原處分倘認先驅段226地號有契約，應認事用法請對方提具審理；原審機關未予審核，即無證據速論系爭226地號與管理機關有契約，顯有審理事實違誤，懇請依法撤銷原處分，並課予依民法第769條地上權登記。(六)訴願人檢具四鄰證明，航照圖、房屋稅單等，證明因時效取得地上權，按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主張依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占有人自負證明有據，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原因，係本於所有權之意思或及基於原始有權占有之意思建築使用，且經南投地政事務所他項權利位置圖「複丈收件：113年4月18日字第091100號」測得李o勳建築物占用「南投縣oo鄉oo段ooo地號」屬實、及「複丈收件：113年4月18日字第091000號」測得李o仲建築物占用「南投縣oo鄉oo段ooo地號(重測後：oo段ooo地號)」屬實，足證，訴願人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且原處分機關無述駁回程序、事實理由，亦無事證證明二十年間有爭執，按民法第831條、第772條及第769條明定，即認占有人主觀上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土地所有權人應容任登記地上權，已經形成行政慣例，已經該人民產生信賴，基於平等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要援以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參照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279號民事判決意旨)，故李o勳占用oo段ooo地號與國產署皆無租賃契約及無生爭執、李o仲占用oo段ooo地號，可稽國產署公務員按行政程序法發現不當得利，足證，無存契約法律事實，占有之事實，自與土地登記規則第118條規定相合，從而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登記申請二案，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瑕疵，故主張原處分機關駁回不符憲法之正當行政程序，亦違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且該系爭二筆土地現況為申請人居住二十年以上事實，與公共事業之公益互爭執，與第三人亦無爭執之事實；其oo段ooo地號土地上有二棟建築物，公務員應積極就不動產位落位置分割，確實按「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實際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作為，並非以公務員怠忽職守不作為，以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及第2款駁回。綜上，原處分機關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至第10條作為義務，訴願人均具證有繼續占有使用前開建物坐落基地之客觀事實，與土地登記規則第118條規定相符，及按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規定，本案申請人按同規則第118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申請人已檢具相關證物；足證，原處分機關無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駁回法律依據，爰依法提起訴願，請為訴願請求之決定。
二、按「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
    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十
    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規
    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
    亦同。」、「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
    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民法第769條、第
     770條、第772條、第832條分別定有明文；土地法第37條：
    「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
    記。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
    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54條：「和平
    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或第七百七十條之規
    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
    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國有財產法第1條：「國有
    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第2條：「國家依據法律規定，
    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之
    財產，為國有財產。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第3條：「依前條取得之
    國有財產，其範圍如左：一、不動產：指土地及其改良物暨天
    然資源。……」、第4條：「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
    財產兩類。左列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產：一、公務用財產：各
    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二、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三、
    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之。……非公用財
    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第
    7條：「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之……」、第9條第
    1項：「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第11條：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第
    28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
    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
    限。」、第33條：「公用財產用途廢止時，應變更為非公用財
    產。……」。
三、又土地登記規則第1條：「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34條第1項：「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
    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
    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第56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
    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
    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
    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
    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
    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
    規費。」、第57條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
    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
    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
    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時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審查要點第1點：「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合
    於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八條
    辦理。」、第3點：「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一）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不得私有之土地。（二）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三）屬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四）其他依法律規
    定不得主張時效取得。」、第15點：「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案件於登記機關審查中或公告期間，……；倘土地所有權人提
    出足以認定申請案有不合時效取得要件之文件聲明異議時，應
    以依法不應登記為由駁回其登記申請案件或作為調處結果。」。
四、查本案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6日收件南普資字第81490
   號、8150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就系爭土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案經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113年11月7日台
   財產中投二字第11325027180號函通知原處分機關系爭土地租約
   存續中之事實，是系爭土地其權利歸屬及使用性質既已明確，依
   上開規定自無民法取得時效規定之適用，依法不應登記，原處分
   機關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1點、第3點第4款、第
   15點及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規定，駁回
   申請，於法有據。
五、另系爭土地於訴願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時既登記權屬為
   國有財產，依上開規定等意旨，訴願人占有系爭土地之始，即係
   基於承租人之意思而非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嗣後亦非有民法
   第945條所定變為以地上權之意思占有，自不能本於民法第769
   條、第770條、第772條之規定，請求登記為時效取得地上權之
   適用。
六、雖訴願人主張其祖父、父親於35年間已設籍於系爭土地，事實
   上早已公然、和平、占有系爭土地二十年以上，符合時效取得地
   上權登記要件並援引83年台上字第3252號民事判例，請求撤銷
   原處分並登記地上權，惟查(一)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552
   號判決意旨：「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取得時效之第一要件須
   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若依其所由發生之事實之性質，
   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
   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之始，
   即係基於承租人之意思而非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嗣後亦非有
   民法第九百四十五條所定變為以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自不能本
   於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六十九規定，請求登記為
   地上權人。」、(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5號判
   決意旨：「按行政法院係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存在之事實基
   礎，並適用當時之法令，以判斷行政機關就當事人之申請案件是
   否負有作成准許處分之義務。次按時效取得地上權之實體要件，
   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繼續占有他人土地，達到法定期間
   者，始足當之。故申請人主觀上無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他人
   土地者，即不符合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法定要件。而占有人占用
   他人土地之情況，不一而足，其主觀上或出於無權占有之意思，
   或本於所有之意思，或基於借用之意思，未必皆以行使地上權
   意思實施占有，要難徒憑占有人事後之主張，即憑認其自始即有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再者，關於占有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乃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成立要件，其事實自應由申請人提出證明文件
   證明之。又申請人提出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
   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只能證明其占有事實，尚
   不足資為認定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證據。」、(三)最高行
   政法院95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繫會議決議意旨：「尚需提出『行
   使地上權之主觀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稱地上權者，謂以在
   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
   之權，民法第832條定有明文。又占有土地建築房屋或種植竹木，
   有以無權占有之意思，有以所有之意思，有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
   為之，非必皆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故主張以行使地上權
   之意思而占有者，應負舉證責任；另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須
   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足當之，若依其所由發生事實之
   性質，無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而占有之情事，其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申請人提出之四鄰
   證明書，尚不足以證明其係本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系爭土
   地，登記機關尚不得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為公告。」，
   是訴願人陳述之事實並不構成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要件，併予
   敘明。
八、綜上論結，本件原處分機關駁回訴願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
    申請並無違誤，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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